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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消除社会机制中的黑箱
——基于雷蒙·布东的认知理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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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Raymond Boudon’s Theory of Cognitive Ra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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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雷蒙·布东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认知理性理论，目的在于消除解释社会机制中的黑箱。他

认为人类理性是唯一可靠的东西，对社会现象进行解释要从个人理性出发。由于理性选择理论不能解决

集体信念问题，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认知理性理论，认为认知理性行为是解释社会现象的“好的理由”，

黑箱问题也随之解决。然而，我们发现认知理性理论仍然面临一些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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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aymond Boudon proposed a new theory: the theory of cognitive rationality, aimed at eliminating 
the black box in explaining social mechanisms. He believes that human rationality is the only reliable thing, and 
the explanation of social phenomena must proceed from individual rationality. Because the theory of rational 
choice can not solve the problem of collective belief, he puts forward the theory of cognitive rationality. He 
believes that rational behavior is a “good reason” to explain social phenomena, and the black box problem is also 
solved. However, we find that the theory of cognitive rationality still faces some difficul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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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纷繁复杂，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

要对这些现象进行科学的解释。如果要对“X
如何导致 Y”进行解释，就要探寻社会机制内

部过程，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方面涉

及的学科和理论很广，并且“在社会科学中知

识的增长过程是随机的，而不是积累的”。[1]

另一方面“理论”在社会科学中比在自然科学

中更具不确定性，同一概念在不同时代所具有

的内涵并不相同，而自然科学理论则受时间和

空间的限制较小，这就导致社会机制中产生了

黑箱。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演绎规律模型（The 
Deductive-Nomological Model）认为解释一种

社会现象意味着要找到引起这个现象的规律。

规律是逻辑上必要的条件，如果没有规律的存

在，就无法在无限的事实中找到引起社会现象

的原因。但是由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并不是

所有的现象都有背后的规律做支撑，并且这个

模型也忽视了人的行为和意向性的作用，使规

律的确定性受到了质疑。方法论集体主义认为

集体是真实存在的，我们要解释社会现象要通

过调查集体行为，而个人行为只是集体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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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现象，集体作为实体是社会现象和个人行为

的原因。方法论个体主义则持相反观点，认为

个人行为才能解释社会现象，社会现象是个体

行为的结果，“任何不能归结为个人行为（选择）

的社会现象都是一个黑箱”。[2] 在此基础上提

出了理性选择理论，强调在成本和收益之间进

行衡量的理性选择，从而试图为个人行为提供

一个没有疑问的解释。然而由于理性选择理论

面临诸多困境，社会学家雷蒙·布东（Raymond 
Boudon）提出了认知理性理论，把个人理性作

为“好的理由”（good reason）来解释社会现象，

旨在消除社会机制中的黑箱。  

一、理性选择理论及其局限性

布东认为我们要对社会现象进行解释需要

诉诸于理性，因为“理性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解

释方式”。[1] 布东的目标在于对社会现象进行

一个没有争议性的解释，该解释意味着“让它

成为一系列陈述的结果，而这些陈述应该都很

容易被接受”，也就是说一个好的社会科学理

论需要把“任何社会现象解释为个人理性行为

的结果”。[1]“理性行为”是可理解的概念，对

于这个概念我们不能进一步问出任何问题了，

解释黑箱自然消失。相反一个理论如果介入了

心理学的力量、生物学的力量和文化的力量是

不能使人信服的，因为这三者背后的机制我们

无法打开，其中包含着进一步的问题又需要进

一步解释，这样一来又引入了新的黑箱，陷入

新的困境当中。[1]，[3]

美 国 社 会 学 家 詹 姆 斯· 科 尔 曼（James 
Samuel Coleman） 提 出 了 理 性 选 择 理 论

（Rational Choice Theory， 简 称 RCT） 来 消 除

黑箱，这一理论认为“根据行为者的预期结果

比较行为，并假设行为者将选择具有最佳结果

的行为。在其最明确的情况下，它要求明确所

有行动方案的收益和成本，然后假设行为者采

取‘最佳’行动，即最大化收益和成本之间的

差异的行动。”（[4]，p.xi）在此基础上，RCT
将人的理性行为定义为由一系列的公理构成：

“公理 1：任何社会现象都是个人决定、行动、

态度的结果；公理 2：至少在原则上，一个人的

行为是可理解的；公理 3：任何行为都是个人头

脑中的理性引起的；公理 4：这些理性源于行为

人对行为后果的考虑，因为他看到了这些后果；

公理 5：行为者主要关心他们自己的行为；公理

6：行为者能够区分所选择行为的成本和收益，

他们有能力选择最有利的（利益最大）的行为

方式。”[1]

根据这一理论，行为的背后是个人理性对

成本和收益的衡量，实现行为选择的利益最大

化。例如在 18 世纪末期法国农业出现了停滞的

危机，为了找到其背后的根源，我们需要一步

一步分析出现农业危机的原因。在法国公务员

的声望很高，并且想成为一名公务员是一件很

容易的事情。法国的地主为了增加收入、获得

声望就会选择成为一名公务员，这就导致法国

的地主越来越少。没有了地主，农业发展的创

新率就会降低，一味按照传统的方式来耕种就

会导致法国农业经济的停滞。可见，法国农业

停滞的根源在于地主阶级衡量了成为公务员的

利与弊，不仅可以提高收入还可以提高社会地

位，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弊端可言，所以这

是一个收益大于成本的选择，从而导致了他们

职业的转变，这种转变又进一步导致了法国的

农 业 危 机。[1]，[5]（[6]，pp.175-176）RCT 给

出了 18 世纪末期法国农业危机原因的最终解

释，针对这一解释我不能再问出任何问题了，

因为经验陈述与观察数据是一致的，其次对农

民、地主的行为给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解释，

并且在心理意义上能够行的通。除此之外，理

性选择理论还可以解释很多经济学、社会学、

政治学中的现象，并且赋予了这些现象一定的

科学价值。

布东认为 RCT 的解释并没有从根本上消

除 社 会 机 制 中 的 黑 箱。（[6]，p.173）[7] 虽 然

RCT 可以解释很多社会现象，一些人的行为的

确可以通过衡量利益与成本而产生，但是依旧

有很多社会现象并不是以此为出发点的。这就

导致了一些人把它信奉为真理，而另一些人则

并不相信它。例如在投票悖论中，人们的行为

就不能利用 RCT 来解释。[1] 投票悖论是说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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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知道以自己微弱的力量不足以改变整个票

选的结果时，他依旧会选择行使自己的投票权，

给自己支持的那一方投上一票。相反，如果按

照 RCT 理论，当一个人知道自己的力量不足以

改变票选结果时，他的行为选择应该是拒绝行

使自己的投票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投入

小于回报，RCT 会指导人们做出更有利于自己

利 益 的 选 择。（[6]，p.179）RCT 的 解 释 与 实

际情况恰好相反，所以旨在通过 RCT 来消除机

制黑箱还为时尚早。

再比如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感受不到

官员腐败所带来的影响，但是我们一贯认为

贪污腐败是应该遭到痛斥的行为。如果根据

RCT，既然普通民众感受不到官员腐败带来的

影响，那么我们没有必要反对这种行为，因为

反对不能够给我们带来任何有效的回报；同样

剽窃行为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剽窃行为是令人

厌恶的，但是对于行为本身而言，它能够使被

剽窃者吸引公众的注意，甚至名声大噪。如果

根据 RCT，我们不仅不应该反对剽窃反而应该

支持这种行为；死刑对大多数人来说影响几乎

为零，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对这种刑罚产生自己

的观点和想法。如果是 RCT 的支持者则认为，

这种对自己没有影响的事件，没有必要浪费精

力去发表意见。这三种行为都对个人的影响微

乎其微，甚至可能是有利的影响，但是人的行

为选择却没有遵循理性选择理论所预期的行为

结果。[1]

因此，“社会主体对某一特定事件状态的

消极反应往往与他们因这种特定事件状态而付

出的代价无关。另一方面，在行为者受益为零

甚至负面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经常观察到这

样的行动。”[1] 虽然 RCT 是一个强有力的理论，

能够对某一现象进行解释，但是却不一定对所

有现象进行解释，所以说它不具有普遍有效性

的解释力。

RCT 不能解释的社会现象有很多，总结起

来有三类。[1] 第一类是来源于人背景信念的社

会现象。我们行为的背后都有一个信念，这个

信念指导我们的行为，对一个行为进行解释，

首先要对人们所遵从的信念进行分析。一个人

的信念是他的背景知识的产物，人的理性行为

来源于人的认知。我们可以假设，“行为者持

有一个给定的信念，因为这个信念是他支持的

理论的一个序列。我们可以进一步假定，支持

这一理论是一种理性行为。但在这里，理性是

认知性的、非工具性的：它包括更倾向于允许

一个人以最令人满意的可能方式 ( 根据某些标

准 ) 解释给定现象的理论。行为者认可一种理

论是因为他相信该理论是正确的。”[1] 但是理

性选择理论认为，人的理性是一种工具性的概

念，我们一旦发现反对某一理论的反对意见使

其辩护成本过高，他们就不再相信该理论，这

种工具性解释使得理性选择理论不能解释很多

遵循背景信念的现象。

第二类是那些遵循非结果主义规定性的信

念。[1]，[8] 根据理性选择理论，只要相信规范

性信念，那么就是结果主义者。但是存在着以

下情况：选民在不会对选票结果产生任何影响

的情况下，依然会选择投票。公民反对腐败，

即使腐败不会影响到他。抄袭行为会受到蔑视，

即使在抄袭行为过程中并没有人收到伤害，而

实际上还会提高作家的名气。我们会指责冒名

顶替的人，尽管我们知道他们的阴谋只会对自

己造成麻烦。这些人都相信规范性信念，但是

他们的行为并没有遵循信念所引起的结果，所

以是非结果主义的。

第三类是当面对无关乎自己利益的他人的

命运时候所作出的行为选择。[1]（[4]，p.225）

读者们之所以会对小说中的反面人物进行谴

责，同情受害者，是因为读者的利益并没有受

到剧情的影响，不能直接参与剧情中人物的命

运，此时我们做出的判断是不掺杂着个人利益

判断的，在这种情况下 RCT 是不能解释读者的

行为的。这是一种非常普遍存在的现象，我们

经常会遇到那些根本不牵连个人利益的情况，

例如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卷入到被判“死刑”

的情况中，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谈论“死

刑”。如何才能解释在利益不相关的情况下人

们的反应，RCT 并没有给予解释，根据 RCT 如

果收益不能大于付出是不会做出任何行动的。

对公共事件的舆论是一种社会力量，这种力量

如何消除社会机制中的黑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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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RCT 所力所不能及的。

总而言之，“当涉及到背景信念的现象；非

结果主义规定性信念的现象；以及无关自己利

益的现象时”RCT 就失去了效力，“这些想象

从事物的本质上讲并不是出于任何基于自我利

益的考虑，”[1] 而是一种集体信念。布东认为

RCT 的失败是由于它把理性归纳为工具理性，

忽视了认知理性。

二、对理性选择理论的超越
——认知理性理论

RCT 解释不了的社会现象是否有其他合理

的解释？很多理论都尝试解释投票悖论：有的

人解释为对投票的偏好；有的人认为即使投票

对票选结果微乎其微，但是只要能带来一点影

响也要进行投票，不然他们会对自己的行为感

到遗憾；还有人认为，选民投票是因为他们希

望所支持的政党获得胜利，有成功导向型的迹

象。[1] 然而所有这些解释在布东看来都引入了

一个“认知框架”，我们并不能解释其中的奥秘，

非但没有给出解释反而引入了“黑箱”，所以

以上解释并没有消除黑箱。

为了从根本上消除机制黑箱，克服 RCT 的

局限性，布东对其进行了理论扩充。RCT 利用

了公理 4、5、6，而公理 1 界定了什么是方法

论个体主义，公理 1 和公理 2 定义了解释社会

学，公理 1 到公理 3 界定了一种源于理性的解

释， 即 行 为 的 认 知 理 论（Cognitive Theory of 
Action，简称 CTA），也称为“好的理由（good 
reason）”或认知理性（cognitive rationality）。

个人往往有“好的理由”相信他们所相信

的，并按照他们在特定的背景或情况下所做的

那样行事。这种好的理由与语境相关，更强调

实践规则而不是道德法则。它认为集体现象是

个人行为的结果，并且个人行为是可理解的合

理的行动。在康德看来，先验判断是必要并且

普遍的，但是布东认为这种先验判断既不必要

也不普遍，需要从上下文的相关框架中去理解

客观性。（[9]，p.14）布东认为，即使集体行

为与个人行为不一致，这仍然是个人行为的结

果，“某些相互依赖的系统促使社会主体采取

行动，导致了在他们看来是坏影响。而在某些

情况下，社会个体可以意识到它们造成的不良

影响，但同时又无法避免这些影响”。[10] 集体

行为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解释性的。如果集体

行为是解释性的，社会现象就可以通过集体行

为来解释，那么就忽略了社会生活种重要的因

素：人的意识。集体概念不能像唯名论一样直

接简化为个体概念，而是应该将人类的行为看

作是解释社会现象的唯一原因。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把理性分为两

种：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11]，p.124）前

者强调的是行为者被功利的动机所驱使，借助

理性纯粹考虑利益最大化做出行为选择，只关

心达到目的的方法，而忽视情感和精神价值。

后者更加强调行为的无条件性，利用主观因素

去思考，不管结果如何，也没有一个行为标准，

关注的是主观合理性。所以韦伯认为价值理性

是一个比工具理性更宽泛的概念，创立了价值

论理性的概念作为对工具理性的补充。在一些

问题上，人们可能不关心自己的利益，但是仍

然可以对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

布东认为理性选择理论是一种工具理性，

而认知理论是一种价值理性，所以 CTA 有 RCT
的优势，并且克服了它的劣势，因为 CTA 有

一个更广泛的理性概念。[12] 尼古拉斯·雷舍尔

（Nicholas Rescher）认为“理性本身是目的性

或以目的为导向的”，而对“认知理性来说关

注的是实现真正的信念”。[1] 根据布东的观点，

“社会行动通常取决于信念；信念、行动和态度

应尽可能被视为理性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应

被视为社会行为者所认为的强烈原因的影响；

涉及成本和收益的理由不应受到过多关注。理

性是一回事，预期效用是另一回事。”[1] 同时“人

们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们被原因所感

动。但这些原因可能有几种类型。行动可以依

赖于信念，也可以不依赖于信念；信念可以是

普通的，也可以不是；它们可以是描述性的，

也可以是说明性的。在所有情况下，CTA 都假

设行动必须通过其对行为者的意义来解释；因

此，它假设行为对行为者有意义，或者换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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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在行为者眼中，它基于他或她认为强大的

一系列理由。”[1] 所以，CTA 更能帮助我们消

除黑箱。

对认知理性的最大质疑可能源于这样的疑

问：人的行动来源可能源于一些错误的想法，

这些错误想法可以称之为认知理性行为吗？布

东认为，即使是错误的信念也是有很强的理由，

并且存在有一定程度的理性。[11] 在科学史中

有很多错误的想法，但是这些想法却在科学家

的权威下得到了认可。也就是说，科学理论可

能是真实想法的结果，也可能是错误想法的结

果。科学家之所以会相信这些错误的陈述，是

因为他们在当时有很强的理由去相信理论的正

确性，这个很强的理由就来自于当时的认知背

景。以太理论曾经也有忠实的信徒，即便如今

在我们看来它是已经被证伪的理论。由认知背

景产生的错误观念和错误的科学陈述一样，在

特定的社会主体和认知环境下，具有强有力的

理由让我们信服。可能这种错误信念不像错误

的科学陈述一样具有说服力，但是即使是错误

的信念也是由行为者的认知产生的，在行为者

看来是强有力的信念。只要我们参与到行为者

的认知环境中，他们的错误想法就很容易被接

受和理解。

例如抑郁症会导致自杀，虽然认知心理学

研究中已经对这种说法予以了否认，但是在医

生看来这种信念并不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经常

观察同时具有这两个特征的患者，很多抑郁症

患者都曾试图想自杀。在 CTA 看来是基于强有

力的理由的，并且观察者很容易去理解他的这

种行为。显然这个例子不能用“利益减去成本”

解释，只能用认知理性来解释，行为者追求的

不是利益的最大化，而是做某一件事的可信度。

因此除了理性除了具有工具性维度之外还具有

认知维度。

同 样 的 疑 问， 宗 教 信 仰 是 认 知 理 性 行 为

吗？布东认为解释社会学建立在方法论个体主

义的基础上，主张对社会现象的研究应该是从

宏观深入到微观，行为者的行为和信仰对于行

为者本身来说是有意义的，并不是工具性的。[13]

他认为整个宗教学也建立在方法论个体主义原

则基础上，宗教存在的意义存在于社会主体赋

予它的意义中。宗教信仰者之所以坚持他们的

信仰不是因为他们对信仰宗教进行了利益与代

价的衡量，而是他们的认知理性让他们有理由

去信仰宗教。

政治家之所以会被某种宗教所吸引，是因

为这些宗教的信仰条款与这些社会人群的社会

和政治哲学认知是一致的。[14] 这些宗教的特征

都具有一种受更高法律支配的无实体超越的愿

景，通过入会仪式将信徒作为一个群体进行分

级组织。“他们的成员认为，一个社会制度只

有在一个合法的中央权力机构的控制下才能发

挥作用，而且这个权力必须按照客观规则来运

作。他们的愿景是一个功能强大、有等级组织

的社会，等级制度必须建立在能力和技能的基

础上，并根据正式的程序确定，就像罗马和普

鲁士国家的情况一样。”[1] 总而言之，在他们

看来“官僚”国家的政治组织原则反映了一种

有效的政治哲学。相反，对于农民来说“很难

接受一神论，因为自然现象的不确定性特征与

那些具有连贯性和可预测性的单一意志是不相

容的。”[1] 因此，宗教信仰也是一种认知理性，

每个人都有强有力的理由去信仰某种宗教，由

于自身的处境、认知的不同而信仰不同的宗教。

大多数人认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

站在 RCT 的立场上的，事实恰恰相反，在《国

富论》中他并没有使用 RCT 作为解释的基础，

而是使用了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认知版本 CTA。

（[6]，pp.188-190）

在 18 世纪的英国，人们认为士兵的工资低

于矿工是正常的。为什么我们会认为一种职业

比另一种职业的报酬高或者低是公平的呢？亚

当斯密认为工资作为对贡献的补偿，同等的社

会贡献应该有同等的工资，从风险和训练成本

来讲矿工和士兵是相似的，不同点在于两种职

业死亡的社会意义不同，矿工死亡被认定为意

外，而士兵死亡被认定为牺牲，士兵可以获得

相应的奖励和声望。所以只有提高矿工工资才

能实现二者的平衡。[1]，[15]

在这个分析体系中，亚当·斯密并没有使

用 RCT，更像是从原则中演绎出来的。“人们

如何消除社会机制中的黑箱



J D
 N

62

认为给矿工支付比士兵更高的工资是公平的，

因为这种感觉是基于强有力的原则所产生的强

有力的理由”，[1] 他们这么做并不是考虑到后

果（工人可能会罢工），而是一种直观的方式

对他们的信念负责。布东认为 RCM 是一种工

具理性，更加强调实现方式的最优解，而忽略

了人的情感，CTA 具有价值理性的特征，更多

地考虑行为本身的价值，强调动机的纯正性。

但认知理性不对理性进行价值判断，认为

真理并没有绝对的标准，甚至错误的也没有一

般的标准。在找到更好的替代理论之前，这种

理论都被认为是正确的。当我们认为一种理论

是真是假的时候，我们有很强的理由来判定理

论的真假，“但没有一个通用的标准来衡量一

个理论体系的强度”，[1] 换句话说我们没有能

够确定真理或者理性的一般标准。

总而言之，一个理由系统比另一个理由系

统更强或者更弱是相对意义上的，就像真理一

样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相对真理。当我们没

有发现更好的理论的时候，我们就认为现有的

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如何判断一个理由系统比

另一个更强大的标准来自于一个庞大的系统，

并且每个问题的答案各不相同。[1] 这种想法不

仅在科学理论中适用，在普遍的信念中也适用，

因为这一理性理论是根据个人在特定背景或情

况下行为的良好理由来定义合理性的。布东认

为，与建立在狭义理性定义上的经济学家和社

会学家的模型相比，这种理论具有许多优势。

“首先，它保证了非理性在人类行为中的地位，

而不是假设行为者总是或大部分是非理性的。

其次，它认识到工具理性是一个并不总是特殊

案例。第三，它允许解释一些非目的行为，这

些行为是有目的行为的根源。最后，同样重要

的是，它通过建立一个比这些学科的主要传统

所呈现的模型更现实的模型来调和社会学和经

济学。”（[9]，p.95）

三、认知理性理论的困境

我们试图去分析认知理性理论的解决思

路。布东认为打开社会机制的黑箱，找到其中

的因果关系只能诉诸于人类理性。人类行动的

原因基于理性判断，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会衡

量投入与回报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以此为机制

做出自己的行为选择，这也是理性选择理论的

本质所在。但是由于这种理论只能解释一部分

社会现象，基于集体信念做出判断的社会现象

不能通过理性选择理论得到合理的解释。为了

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案，布东在理性选择理论的

基础上扩大了理性的范围，提出了认知理性理

论。新理论完美地解决了集体信念的弊端，认

为理性行为是个人的“好的理由”的结果，集

体行为是众多个人理性行为的共同倾向，并且

集体行为可能是个人理性行为的无意识结果，

所以导致了集体行为与个人行为的不一致。值

得注意的是，集体行为是描述性，而不是解释

性的，对社会现象的解释最本质的力量是对个

人理论行为的分析。

布东是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支持者，更具体

地说是非工具理性的支持者，重新解释了马克

斯· 韦伯的个体主义理论，创立了新韦伯范式。
[16] 虽然他认为已经揭开了黑箱的奥秘，只需在

人类理性中寻找答案，但是无论是从论证的细

节和适用的范围，还是在认知理性理论内部都

存在一些模棱两可、亟待澄清的地方。

首先，认知理性理论建立在方法论个体主

义的基础上，缺乏本体论解释。正如实在论科

学哲学家所主张的那样，“任何严肃的知识理

论都必须建立在常识本体论的基础上，常识本

体论认为世界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此外，如

果我们一开始就假定社会理论应该关注社会客

体和过程的特征，无论我们是否决定跨越哲学

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学术边界，理论活动都呈现

出一个不容忽视的本体论维度。”（[9]，p.127）

在认知理性理论中，布东需要一个社会结构概

念以便去解释理性的社会性的根基特征，并且

能够区分实在本身和实在概念。“鉴于社会结

构的非经验性，将这一概念建立在牢固的因果

关系理论上变得尤为重要，而因果关系理论

反过来又建立在现实主义本体论的基础上。”

（[9]，p.131）本体论认为，实在不能还原为经

验现象和它的实际显现，而是指事件的生成机

《自然辩证法通讯》  第 47 卷  第 3 期（2025 年 3 月）: 57-64



J D
 N

63

制，即社会现象发生过程中的因果关系。即使

在实际发生过程中并没有显现任何现象，这种

内在的联系依旧存在并且具有可操作性。因为

机制与实际的事件不具有同步性，所以仅凭经

验现象和实际现象的连贯特征并不能识别出背

后的规律。[17] 所以从本体论上来说，认知理性

理论缺乏这样的基础去解释客观实在，从而理

解理性的根基性特征。

其次，认知理性理论不能从客观上区分好

的理由和坏的理由，从而导致相对主义。[5] 根

据认知理性理论，人的行为是基于个人理性产

生的，并且具有强有力的理由支持他产生相应

的行为， 这种赋予个人理性基础性地位的看法

就会使我们陷入相对主义的漩涡中。每个人的

行为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即使这个人

的行为是如此的荒谬，但是在布东看来，我们

不能说错误行为的存在是不合理的，它依旧有

存在的理由。个人行为在理性的指引下产生相

应结果，但是有些行为结果是不受理性控制的，

甚至与理性行为相悖，比如交通堵塞、房价上

涨、美洲大陆的发现、语言的出现、货币的发

明等都是行为的无意识结果，认知理性行为并

不能给予解释，因为这些都不是理性行为最初

目的的结果。所以我们无法判断行为的好与坏，

所有的社会要求都变得平等，所有意识形态都

是政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受到质疑的不仅

仅是社会科学的解释维度，而且还有它的批判

性和规范性的作用，社会规范无从考究，对社

会现象的解释也陷入无序当中。

最后，来自实在论的质疑。根据布东的观

点，对象只有出现在语言语境之内，才具有真

实的存在，也就是说他坚持的是反实在论的观

点。但是在实在论看来，如果行为的内容被融

入到语境中，就导致了在对现实的不同描述之

间做出选择的不可能性，行为的客观性和规范

性则受到了挑战。

结      语

布东并不认为行为人总是以效用或偏好最

大化的方式行事，“他也不接受行为人的偏好

（当它们存在时）、动机和信念不应被解释的观

点。因此，他的认知理性理论不仅可以被看作

是一种行动理论，而且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信念

理论（积极的和规范的），它利用了行动者做

他们所做的事情或相信他们所相信的事情的强

有力的理由。”（[9]，p.3）认知理性理论和理

性选择理论之间的主要区别之一在于前者假设

强有力的理由是客观有效的。布东认为，工具

理性只是理性的一个特例，一个现实的行为人

模型不能建立在抽象的、计算的基础上，而必

须考虑到他们的社会和个人构成，包括情感的、

结构的和其他约束和资源，这些约束和限制了

他们的认知能力。这就解释了这样一个事实，

即行为主体的信念不可能总是根据现实来明确

判断，或者用认识论的术语来说，真理不可能

总是已知的。

虽然布东的认知理性对社会机制黑箱的消

解面临着诸多挑战和质疑，但是他的工作颇具

原创性，他的认知理性理论更加广泛地解释了

RCM 所不能涵盖的社会现象，道出了 RCM 的

局限性，认为 RCM 并不能解释集体信念问题，

在这一点上布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布东的认

知理性理论是对他方法论个体主义立场的深刻

阐释，但是在对问题的解决效力上还值得商榷。

总体而言，认知理性理论及其解决社会机制黑

箱的方案，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讨论，称得上

是方法论个体主义立场的最新理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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